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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679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
2樓
承辦人：蔡宗憲
電話：(02)29506206 分機309
傳真：(02)29506552
電子信箱：AO4180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更字第113460801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」第17點規定涉及低碳建

築標示與建築能效標示執行方式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3年7月3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34608011號令辦

理。

二、針對更新單元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案件原需取得低碳

建築聯盟核發之銅級低碳建築標章部分，配合中央政策施

行改以取得內政部核發之低碳建築標示第三級。

三、針對都更案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以上需一併取得建築能效

標示第一級部分，針對民間住宅版本將改以僅需檢討共有

部分之版本係於明(114)年7月1日後公告適用，考量都更案

法令適用日、目前尚無可依循檢討版本與公平性等問題，

該點審議原則以114年7月1日起申請報核之擬訂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案始適用之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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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
產估價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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